
【法規來源】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§20

附表二

（實驗室全銜）分　　析　　報　　告

報告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委託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委託單位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樣本接受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分析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
採樣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現場氣溫：　℃ 現場氣壓：　　mmHg

分析方法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量線最低質量：　　　　　　

樣品編號 分析項目

採樣時間:　時　分

（開始: 　時　分

終止: 　時　分）

檢驗結果

□mg
□f/mm2

校正後

採樣體積

□L;□m3

空氣中濃度單位

□ppm 或 mg/m3
□f/cc

容許濃度

標　　準
備註

　 　 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 　 　 　 　

實驗室主任：　　　　實驗室

簽　　　章　　　　　 機構 ：應包括地址、電話、認可類別及期限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印　鑑

說明：(1)本報告保存年限□三年　□五年　□三十年　□其他（　　）

　　　(2)告未經本實驗室書面同意不得摘錄複製，但全部複製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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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(3)採樣日期資料係由送樣單位提供。

　　　(4)空氣中濃度值係由本實驗室分析結果，並根據送樣單位提供之

　　　　 採樣體積資料換算而得。

　　　(5)如有現場空白樣本，介質空白樣本，溶劑空白樣品及原料樣本

　　　　 等應於報告中註明。

　　　(6)採樣後經校正之體積係指換算成 25℃，一大氣壓後之採樣體積。

　　　(7)如有分析圖譜之資料，應提供部分影印資料。


